
國立空中大學管理與資訊學系學生優異表現獎勵簡則 

113年 1月 15日 112學年度上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. 本學系為推動學生學習表現優異，並期提高反饋聯繫之意願，協助學系追

蹤了解學生學習成效，以提升教學品質，特訂定本獎勵措施。 

 

2. 對象：選讀本學系課程之學生。 

 

3. 內容：與本學系課程相關之學習優異表現。例如：通過專業證照或競賽、

錄取國內外研究所、本系教師推薦之勤學優秀或其他足資鼓勵之表現。 

 

4. 表揚：由本學系頒發獎狀及禮品。 

 

5. 本措施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 



附表： 

管理與資訊學系學生優異表現審查事實表 

1130115版 

姓名： 學號：  所屬學

習指導

中心： 

歷 年 其

他學號： 

□男 

□女 

聯

絡

方

式 

手機： 

E-mail： 

 

公： 

宅： 

當學期選課科目： 

具體事實敘述： 

證明文件： 

申請日期： 

 

學系審核  

※填表說明：本表請以 A4紙張繕打詳述，惟不得超過 3頁。mi@mail.nou.edu.tw 


